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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提出。

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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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等级划分与评定

1 范围

本文件给出了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的等级划分和依据，确立了总体原则，规定了国家级和省级体育消

费活力城市的基本条件，描述了等级评定的方法。

本文件适用于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的等级划分和评定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体育消费活力城市 sports consumption vitality city

积极开展体育消费政策创新、机制创新、模式创新与产品创新，在激发体育市场活力、释放体育消

费潜力、扩大体育消费规模、优化体育消费结构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城市。

4 等级划分和依据

4.1 等级划分

体育消费活力城市按如下等级进行划分：

——国家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，面向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城市、直辖市所辖区县。

国家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须至少拥有 2 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发展载体（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、

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、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、国庆/春节假期体

育旅游精品线路以及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）；

——省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，面向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城市、直辖市所辖区县以及县、县级市、地级

市所辖区。

省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须至少拥有1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发展载体或者2个省级体育产业发展载

体（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、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、省级体育产业示范项目、省级体育旅游

示范基地、省级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以及省级滑雪旅游度假地）。

4.2 划分依据

在符合第 5 章和第 6 章基础上，以体育消费基础条件、体育消费场地设施、体育消费市场培育、体

育消费品牌打造、体育消费政府支持、体育消费社会环境、体育消费工作成效为等级划分依据。

5 总则

5.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
5.2 引导城市筑牢体育消费发展基础、完善体育消费要素支撑、优化体育消费结构、增强体育消费创

新动力。

5.3 发挥国家级和省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，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。

6 基本要求

6.1 体育产业基础较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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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1 有明确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划。

6.1.2 有一定规模的体育企业。

6.1.3 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,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。

6.1.4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、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居全省（区、市）前列。

6.2 体育消费工作机制健全

6.2.1 已建立政府多部门合作的体育产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。

6.2.2 制定促进体育消费的相关文件。

6.3 体育消费统计制度完备

6.3.1 已经建立体育消费统计调查工作机制。

6.3.2 已持续开展两年体育消费数据统计调查工作，且调查数据完备。

6.4 体育消费基础设施健全

6.4.1 各类体育设施覆盖城乡、结构合理、功能健全。

6.4.2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位居全省（区、市）前列。

6.5 体育消费支持措施明确

6.5.1 落实国家关于促进体育消费、发展体育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。

6.5.2 在体育用地供给、体育企业融资、中小体育企业发展等方面有明确支持措施。

6.6 近 3 年体育领域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

7 等级评定

7.1 评定原则

客观科学、综合全面、广泛参与、独立公正、可操作、可衡量、可持续。

7.2 评分说明

7.2.1 等级评定总分为 100 分，包括体育消费基础条件 8 分、体育消费场地设施 10 分、体育消费市场

培育 14 分、体育消费品牌打造 14 分、体育消费政府支持 26 分、体育消费社会环境 14 分、体育消费工

作成效 14 分。

7.2.2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分方法。

序号 1-23、35-38 的评定指标采用定量评价法。附录 A中的表 A1 第 5 列，给出了每个评价指标结

果的分值区间，申报城市实际数值落在哪个区间内，该区间所对应的分数即申报城市该项指标的分值。

序号 24-34 的评定指标采用定性评价法。由评定人员根据城市递交的文字材料，结合现场评估情况

进行综合评价后打分。

[示例]定量评价法

以序号 1“城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”指标为例，假设申报城市年度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均值

为 3500 元，该数值落在“高于 3000 元，5分”区间内，则该项指标为 5 分。

照附录 A 的要求进行等级评定和评分。

a）省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：参评城市评定得分高于 80 分。

b）国家级体育消费活力城市：参评城市评定得分高于 90 分。

7.3 评定人员

7.3.1 熟悉有关法律和政策，熟悉体育消费工作。

7.3.2 具有维护评定工作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职业道德与操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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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3 参与等级评定工作之前应向有关方面申请利益相关性。

7.4 评定流程

7.4.1 按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要求，各类城市可根据自身情况向评定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自评报告及

相关材料。

7.4.2 评定机构根据细则开展评定，并出具评定报告。

附录 A

（规范性）

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等级评定项目与分值

表 A.1 规定了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等级评定内容

表 A.1 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等级评定内容

序

号
评定项目

分项

总分
评定指标 说明

最高

分值

1

体育消费

基础条件
8

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
37.2%-40%，1 分；

40%-42%，1.5 分；

超过 42%，2 分。
2

2
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

量

2.53 人-3 人，1分；

3人-3.5 人，1.5 分；

超过 3.5 人，2 分。
2

3
城乡居民达到《国民体质测定

标准》合格以上的比例

90.4%-92%，1 分；

92%-95%，1.5 分；

超过 95%，2 分。
2

4 体育消费数字平台数量
有体育消费数字平台，1 分；

有 2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2个，2分。
2

5

体育消费

场地设施
10

人均体育场地面积
2.62 平方米-3 平方米，1分；

3平方米-3.5 平方米，1.5 分；

超过 3.5 平方米，2 分。
2

6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年增速
0-10%,0.5 分

超过 10%，1 分 2

7

近三年新建居住区体育设施室

内人均建筑面积或室外人均用

地面积

高于人均建筑面积 0.1 或室外人均用地

0.3 平方米，2分 2

8

每万人拥有“三大球”场地（包

括室内场地，主要指 11 人制足

球场、7（8）人制足球场、5
人制足球场、标准篮球场、标

准排球场）数量

8-9 个，1分

9-10 个，1.5 分

超过 10 个，2分
2

9
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学校占

本市学校的比例

50%-60%，1 分；

60%-70% 1.5 分；

超过 70%，2 分。
2

10

14

体育企业数量
2000 个-3000 个，1 分；

3000 个-5000 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5000 个，2分。
2

11 体育类上市公司数量
1 个，1分；

超过 1个，2分。 2

12
参与全国职业联赛的职业体育

俱乐部数量

1 个，1分；

2个，1.5 分；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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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消费

市场培育

3 个,2分。

13

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体育领

域国家级“专精特新”“小巨人”
“制造业单项冠军”企业数量

1 个，1分；

2个，2分；

3 个,3分；

超过 3个，4分。

4

14

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

定的体育领域“专精特新”“小巨

人”“制造业单项冠军”企业数

量

3 个-4 个，1分；

5 个-6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6个，2分。
2

15
体育产业引导资金总规模（主

要指由政府财政出资）

有体育产业引导（投资）资金，1 分；

500 万-1000 万，1.5 分；

超过 1000 万，2分。
2

16

体育消费

品牌打造 14

市（区）本级及所辖县区举办

的参与人数超过 1000人以上的

群众性活动数量

30 个-40 个，1 分；

40 个-50 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50 个，2分。
2

17
连续 3 年（含）以上举办的省

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性赛事数量

6 个-8 个，1分；

8个-10 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10 项，2分。

1个国家级（含）以上赛事折算为 2个省

级赛事。

2

18 举办促进体育消费活动数量
6 个-8 个，1分；

8个-10 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10 个，2分。
2

19
举办面积超过 5000平米以上的

体育产业展会活动数量

1 个，1分；

超过 1个，2分。 2

20
国家级体育产业发展载体数量

（参考 4.1 的界定）

2 个 1 分；

3-4 个，2 分；

5-6 个，3 分；

超过 6个，4分。

4

21
省级体育产业发展载体数量

（参考 4.1 的界定）

3-4 个，1 分；

4-8 个，1.5 分；

超过 8个，2分。
2

22

体育消费

政府支持 26

近三年研制的促进体育消费文

件数量

1 个，1分；

2-3 个，1.5 分；

3-4 个，2 分；

4-5 个，2.5 分；

超过 5个，3分。

3

23
上一年度通过财政经费发放的

体育消费券规模

有通过财政经费发放的体育消费券，1分；

超过 200 万，2 分。 2

24
建立市级体育消费宣传引导机

制及成效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
25 体教融合促进消费工作情况 定性评价法 3

26 体旅融合促进消费工作情况 定性评价法 3

27
体卫（医）融合促进消费工作

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
28
体育与科技融合促进消费工作

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
29
体育与康养等其他行业融合促

进消费工作的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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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其他创

新举措（如体育消费统计、体

育标准化建设、体育人才培养

等）

定性评价法 3

31

体育消费

社会环境 14

围绕体育消费建立的预付款制

度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
32
体育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

情况
定性评价法 3

33
金融机构针对体育企业的信贷

产品和服务
定性评价法 3

34 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定性评价法 5

35

体育消费

工作成效 14

居民年度人均体育消费支出

1000 元-2000 元，1 分；

2000 元-2500 元，2 分；

2500 元-3000 元，3 分；

高于 3000 元，4分。

4

36
居民年度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年

增长率

0-10%，1 分；

10%-15%，2 分；

15%-20%，3 分；

高于 20%，4 分。

4

37
居民年度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占

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

0-4%，1 分；

4%-5%，2 分；

5%-6%，3 分；

高于 6%，4分。

4

38 居民体育消费年度总规模

200 亿-250 亿，0.5 分；

250 亿-300 亿，1分；

300 亿-350 亿，1.5 分；

高于 350 亿，2 分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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